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bookmark: _Hlk211350588]【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本市城市照明管理工作，促进首都夜间环境品质提升，根据《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及其他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3条 【名词定义】
[bookmark: _Hlk211256123]本办法所称城市照明，是指城市道路、公路、隧道、广场、公园、河湖、公共绿地、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构）筑物的功能照明或者景观照明。
功能照明是指通过人工光以保障行人通行、车辆行驶和户外活动为目的的照明。
景观照明是指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装饰和造景为目的的照明。
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照明的照明器具以及配电、监控、节能等系统的设备和附属设施等。
第4条 【管理原则】
本市城市照明管理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安全运行、智慧韧性、绿色低碳、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5条 【职责划分】
[bookmark: _Hlk211507512][bookmark: _Hlk211336654]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城市照明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组织相关标准拟订工作；具体负责重要地区、场所景观照明工作；指导各区及有关单位的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工作。
市交通部门支持配合做好城市道路、公路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中同步实施的功能照明设施建设、组织协调工作；督促、指导所属城市道路隧道、公路隧道及城市地下通道照明设施的运维管理工作。
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指导村庄居住区范围内街坊路照明设施的建设、运维、管理工作。
市园林绿化部门负责组织市属园林绿地等范围内照明设施的建设、运维、管理工作；建立联络机制，配合做好树木修剪工作。
市水务部门负责直管巡河路照明设施的建设、运维和监督管理工作，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内其他照明设施建设等相关施工的监督配合工作。
[bookmark: _Hlk211342492][bookmark: _Hlk211256706][bookmark: _Hlk211256232]市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商务、文化和旅游、文物、政务和数据等相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指导、支持、配合做好城市照明相关工作。
[bookmark: _Hlk211257755]各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辖区内城市照明工作。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负责组织做好城市照明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第6条 【节能环保】
本市城市照明应符合国家和本市节能环保有关规定，使用安全、节能、环保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采用高效节能灯具、设备，采取智能调光等控制方式，减少碳排放。鼓励使用绿电。室外照明光污染限制要符合相关标准。
第7条 【安全应急】
[bookmark: _Hlk211334274][bookmark: _Hlk211507553][bookmark: _Hlk211261074][bookmark: _Hlk211342523]本市城市照明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加强照明设施安全管理，遵循谁所有谁负责、谁建设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的原则。
[bookmark: _Hlk211507574]新建、改建、扩建城市照明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照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已按程序移交的照明设施由接收单位负责安全管理。
[bookmark: _Hlk211510303]市、区城市照明相关管理部门应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相关单位应落实城市照明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bookmark: _Hlk211507621]城市照明运维管理单位应制定城市照明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组织或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安全应急处置、救援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第8条 【智慧管理】
城市管理部门应建立全市统一的智能照明管理系统，整合现有平台，统一功能标准，明确相关数据接入技术标准，接入城市运行调度指挥平台，实时监控照明启闭、场景模式和运行状态，并按要求收集、分析耗电量、亮灯率、故障率等实时数据信息，确保设施安全运行。
第9条 【社会参与】
本市鼓励社会资金用于照明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10条 【规划编制】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全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指导做好重点区域景观照明详细规划编制。重点区域范围包括：
（一）天安门广场地区；
[bookmark: _Hlk211264920]（二）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国贸桥—新兴桥段）；
[bookmark: _Hlk211265182]（三）传统中轴线；
（四）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
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区级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和本辖区内重点商圈、地标建筑、重要活动场所、特色园区、公园景区、滨水河道等六类区域的景观照明详细规划，并报市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第11条 【规划论证与评估】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组织开展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论证和规划后评估工作。鼓励引入创新手段和量化评估方式，加强评估结果应用。
第12条 【标准制定】
[bookmark: _Hlk211266222]市城市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修订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建设运维标准和管理规范。
第13条 【资质要求】
从事城市照明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第14条 【设计要求】
城市照明设计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严格控制亮度、照度、光色、色温、功率密度等指标限值。鼓励精品化、艺术化、数字化设计创新，提高城市照明功能品质和艺术品位。
[bookmark: _Hlk211332619]与城市道路、住宅区及重要建（构）筑物配套的城市照明设施，应按照城市照明规划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项目储备管理，建立重点区域景观照明项目储备库。
第15条 【许可要求】
[bookmark: _Hlk211350089][bookmark: _Hlk211261705]景观照明项目应符合城市照明相关规划要求，其设计方案需经过专家论证；景观照明项目建设方案应由建设单位报区城市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实施。
[bookmark: _Hlk211350195]照明建设项目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或位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
第16条 【建设要求】
（一）功能照明设施建设应符合功能照明工程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严格控制工程质量。
[bookmark: _Hlk211332664]与城市道路、住宅区及重要建（构）筑物配套的城市照明设施，应按照城市照明规划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和同步使用。
（二）凡纳入景观照明详细规划区域范围的，相关实施主体应当有序推进实施景观照明设施的建设，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严格控制工程质量。
公用建（构）筑物和公共场所的景观照明设施，由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及相关产权单位依据规划分别投资建设。
规划区域内非公用建（构）筑物和非公共场所的景观照明设施，由相关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负责投资建设。符合市区有关城市照明规划的，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可视情负责投资建设或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
第17条 【验收使用】
（一）照明设施验收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依照相关规定程序开展。
（二）功能照明设施验收由道路建设单位组织，应通知市、区照明相关管理部门参加；对于不符合验收标准的照明设施，城市管理部门有权要求整改。
[bookmark: _Hlk211529749]（三）景观照明设施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对于不符合验收标准的照明设施，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有权要求整改。
第18条 【设施移交】
（一）符合移交条件的功能照明设施，应由建设单位按相关规定向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移交条件如下：
1.符合照明设施移交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
2.提供必要的安全运维条件；
3.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
4.符合城市照明相关规划要求；
5.保障完成移交的照明设施功能完好、运行正常；
6.试运行期满且检测和评估合格。
（二）政府投资建设的景观照明设施，产权单位可以按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履行处置审批程序后，将相应资产划转至国有性质主体履行管护责任。
第19条 【设施迁改】
因建设工程施工或者其他原因需要迁移、拆除、改动照明设施的，应征得设施产权单位同意。
第三章  运维管理
第20条 【运维管理主体】
照明设施的设置单位或管理单位负责其运行、维护、管理工作，设置单位与管理单位间约定运维管理责任的，从其约定。
第21条 【运维管理制度】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建立照明设施运维管理制度，完善统筹对接机制，根据区域场所性质和等级，统一运维标准和保障水平。
第22条 【运维管理要求】
照明设施运维管理单位应按照国家、行业及本市有关标准、规范开展照明设施日常运维管理工作，使其符合下列要求：
（一）达到功能完整、效果良好、容貌整洁的安全运行状态；
（二）及时清洗、修复、更换断亮、污浊、陈旧、损坏的照明设施设备；
（三）及时清除照明设施上擅自搭挂、敷设的线缆及其他设施；
（四）保证照明电气、箱变、线路及消防设施的安全性能均达到良好状态。
照明设施运维管理单位应配合管理部门及时解决城市照明诉求问题，加强分析研判和主动治理，提升服务质量。
第23条 【功能照明运行管理】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明确功能照明设施开闭时间。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季节变化和极端天气等因素，提前开启或延后关闭功能照明设施。
第24条 【景观照明运行管理】
[bookmark: _Hlk205984161]本市景观照明设施按照庆典模式、观赏模式和节能模式运行，实行平日、一般节假日、重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四个等级管理，详见附表《北京市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管理要求一览表》。
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下，各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情况下延迟关闭。公园内部非街景景观照明设施可随公园静园同步关闭。
第25条 【检测评估】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及照明设施运维管理单位应根据建设基础、运维管理情况依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及时检测评估城市照明设施的光衰、老化、能耗及安全状况，有序进行设施设备节能改造和消隐更新。
第26条 【运维监督】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组织开展城市照明运行、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城市照明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行。
第27条 【资金保障】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和移交给政府管理的照明设施，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运维费用和电费保障。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照明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运维费用和电费保障。
[bookmark: _Hlk211258739]（二）对于非政府管理的景观照明设施，位于重点区域且因政府需要延长开启时间的，市、区政府给予相应的供用电优惠政策。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28条 [bookmark: _Hlk211329369]【法律责任】
[bookmark: _Hlk211262080]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和《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29条 【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2008年4月30日施行的《北京市夜景照明管理办法》（京政办发〔2008〕27号）同时废止。

附表：北京市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管理要求一览表
附表
北京市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管理要求一览表
	运行等级
	平日
	一般节假日
	重大节假日
	重大活动

	运行时间
	星期日至星期四
	（1）星期五、星期六；
（2）端午节、中秋节期间，以及其他需要按照一般节假日对待的时间
	（1）春节、元旦、元宵节、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假日期间及其前一日；
（2）其他需要按照重大节日对待的时间等。
	重大活动期间

	设施启闭
	开启时间
	随功能照明设施开启

	
	关闭时间
	春季（3月—5月）、秋季（9月—11月）：每日22时
夏季（6月—8月）：每日22时30分
冬季（12月—次年2月）：每日21时
	春季（3月—5月）、秋季（9月—11月）：每日22时
夏季（6月—8月）：每日23时
冬季（12月—次年2月）：每日21时30分
	元旦、除夕跨年夜：次日凌晨1时
其余时段：每日24时
	重大活动在元旦、除夕跨年夜举办的：次日凌晨1时
其余时段：每日24时

	运行管理
	区域范围
	天安门地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新兴桥至国贸桥）、传统中轴线的景观照明
	二环路沿线，以及重点商圈、重要活动场所的景观照明
	天安门地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五棵松桥至四惠桥）和传统中轴线、二三四环路沿线，重点站区及机场、重点商圈、地标建筑、重要活动场所的景观照明
	全市范围普通类和临时类景观照明
	活动所在区域的景观照明

	
	运行模式
	观赏模式
	节能模式
	观赏模式
	庆典模式
	庆典模式。同步开启建筑内透光、临时灯饰以及第五立面灯光

	
	运行光色要求
	以静态单色光为主，可结合季节变化统一光色。
（1）春秋季以中性光为主；
（2）夏季以中性光为主或根据场景需要适当采用冷色光；
（3）冬季以暖色光为主。
	以静态单色光为主，可结合季节变化统一光色。
（1）春秋季以中性光为主；
（2）夏季以中性光为主或根据场景需要适当采用冷色光；
（3）冬季以暖色光为主。
重点商圈、重要活动场所的景观照明光色及动态不限。
	以暖色光为主，重点商圈、重要活动场所、特色园区、公园景区、滨水河道的景观照明光色及动态不限，可进行主题性演绎。
	以暖色光为主，重点商圈、重要活动场所、特色园区、公园景区、滨水河道的景观照明光色及动态不限，可进行主题性演绎。


注：1.天安门地区平日和一般节假日景观照明关闭时间为23时，重大节假日关闭时间保持不变。
2.各运行模式情况如下：（1）节能模式：即开启少量的轮廓照明，达到有效识别和节能的效果。
（2）观赏模式：即开启部分景观照明，达到良好的观赏效果；可结合不同地区文化、节日、时令等主题进行呈现，在暑假期间，可根据市民及游客实际需求进行适当提升。（3）庆典模式：即全部开启景观照明，采用动态和静态结合的展示方式，达到最佳的照明效果。鼓励采用媒体立面展示景观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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